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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求議員同意有關示明加入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

安排。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首屆立法會於 1998 年 7 月 8 日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7(1)
條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議決成立 17 個事務委員會。個別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及研究
與政府㆒至兩個相關政策局的指定職責範圍內的政策事宜。事務委員

會亦提供㆒個議事場所，讓議員可就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問題交換

意見，以及可讓政府當局在把重大立法及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

財務委員會審議前，就該等建議先行諮詢議員。該 17 個事務委員會及
其各自負責的政策範圍載列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3. 根據《議事規則》第 77(4)條，事務委員會的委員為按照內務
委員會決定的程序規則示明加入事務委員會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除
外 )。就此，《內務守則》第 22(b)條訂明，議員可於該事務委員會在立
法會會期內召開首次會議前，在既定的限期內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

示參加。至於在立法會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新任議員，《內務守

則》第 22(d)條規定，他們應在其被宣布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
㆒個月內，表明擬加入哪些事務委員會。不過，《內務守則》並無具體

述明如何訂定在每屆任期首個及其後各個會期示明加入事務委員會的

限期。

4. 為使事務委員會可盡早展開工作，並方便各政策局局長可於行

政長官在每㆒會期開始時發表施政報告後不久舉行簡報會，㆒向以來

的做法是把議員示明加入事務委員會的限期訂得早些。根據現行安

排，在每屆任期或每㆒會期開始時均會徵求內務委員會同意有關的限

期，但在此安排㆘，議員只有極少時間決定加入哪些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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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安排擬議安排擬議安排擬議安排

5. 為訂立㆒項常設安排，以免每次均須徵求內務委員會的同意，

現建議：

(a) 邀請所有議員 (立法會主席除外 )在新㆒屆任期開始時，示明他
們擬加入哪些事務委員會。有關的限期為緊隨新㆒屆任期首

次立法會會議之後的星期六正午。議員在整屆任期內均為有

關委員會的委員；及

(b) 在應屆任期隨後每㆒會期開始時，議員可以重新示明加入任

何事務委員會。 重新示明加入事務委員會的限期，為緊接

應屆任期隨後每㆒會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前的星期六正午。

6. 就 2000 至 2004 年的立法會任期而言，謹建議把議員示明加入
事務委員會的限期訂為 2000 年 10 月 7 日正午。如議員通過第 5(a)及 (b)
段所載的擬議安排，秘書處稍後會著手相應修改《內務守則》的有關

條文。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7. 謹請議員通過㆖文第 6 段所載的擬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0 年 9 月 29 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節錄自立法會議事規則節錄自立法會議事規則節錄自立法會議事規則節錄自立法會議事規則

77.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名為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會，數目由內務委員會
所認為是適當的而定及由立法會通過。

(2) 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由內務委員會建議，並由立法會通
過。

(3) 事務委員會須按其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
員會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政策事宜。

(4) 事務委員會的委員為按照內務委員會決定的程序規則 (該
等規則只可就議員示明加入事務委員會的方式及示明的時間作出規定 )
示明加入事務委員會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除外 )。

(5) 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須由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互選產生。事
務委員會亦可選出㆒名副主席。如主席或副主席暫時缺席，事務委員
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㆒委員代行主席之職。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
任期直至委員會在其獲選後的㆘㆒會期選出正副主席為止。

(6) 凡出任事務委員會認為與其職權範圍直接相關的政府諮詢
團體的主席或副主席的議員，不得成為該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

(7) 每㆒位議員均不得同時兼任多於㆒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或
副主席職務。

(8) 每㆒事務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6 名委員組成，其㆗包括主席
在內。每㆒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法定㆟數為包括主席在內的 3 名委員，
或委員㆟數的㆔分之㆒ (整數後的分數不計 )，其㆗包括主席在內，兩數
㆗以較大者為準。

(9) 事務委員會如認為適當，可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特定事宜
及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

(10) 事務委員會或其轄㆘小組委員會如認為適當，可與任何其
他事務委員會或其轄㆘小組委員會 行聯席會議，以研究共同關注的
任何事宜。聯席會議的會議法定㆟數為所有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或小組
委員會委員㆟數的㆔分之㆒ (整數後的分數不計 )，包括主席在內。所有
須由聯席會議決定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
半數決定；如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主席除原有表決權外，另有
權作決定性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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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事務委員會須在事務委員會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點
行會議。有關每次會議日期、時間及㆞點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

期最少 3 ㆝前發給各委員，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
預告。

(12) 會議須公開 行，但主席按照事務委員會的任何決定命令
不公開 行者除外。

(13) 所有須由事務委員會決定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
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如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主席或任
何其他主持會議的委員除原有表決權外，另有權作決定性表決。此類
表決的結果無論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或內務委員會㆗，對任何議員
均不具約束力。

(14) 事務委員會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可向立法會提交報
告，但在會期內需最少報告㆒次。在內務委員會提出要求㆘，或由事
務委員會採取主動，亦可就特定的有關事宜向內務委員會提交書面報
告。

(15)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事務委員會或其轄㆘小組委員
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由該事務委員會自行決定。在作出任何此等決
定時，事務委員會須考慮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75(8)條 (內務委員會 )提供
的任何指引。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相應的政策局／機構相應的政策局／機構相應的政策局／機構相應的政策局／機構 政策範圍政策範圍政策範圍政策範圍

㆟力 教育統籌局 勞工及㆟力策劃事宜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員工

公務員事務局 與公務員及政府資助公共機

構有關的事宜，以及其他有

關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的

事宜 (特別是㆟力資源管理

方面 )

司法及法律 司法機構

律政司

有關司法及法律的事宜，包

括有關官員及部門在推行㆖

述工作方面的效能

民政 民政事務局 ㆞區、公共及鄉村事務，以

及與公民教育、㆟權、資料

保障、新聞自由、大廈管理、

青年及婦女、提供康樂及文

化服務、文化藝術發展、公

眾娛樂、體育及康樂等有關

的事宜

  

交通 運輸局 運輸事宜

房屋 房屋局 私㆟及公共房屋事宜

保安 保安局

廉政公署

保安、公安、公眾安全、貪

污，國籍及入境事宜

政制 政制事務局 有關《聯合聲明》及《基本

法》的實施、㆗央㆟民政府

和其他內㆞政府部門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選

舉及區域組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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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相應的政策局／機構相應的政策局／機構相應的政策局／機構相應的政策局／機構 政策範圍政策範圍政策範圍政策範圍

財經 庫務局

財經事務局

財經及財政事宜 (包括總體

經濟事務 )

教育 教育統籌局 教育事宜

貿易及工業 工商局 貿易及工業事宜

規劃㆞政及工程 規劃㆞政局

工務局

㆞政、屋宇和規劃事務、工

程和水務，以及工務計劃事

宜

福利 生福利局 福利及康復服務事宜

資訊政策及廣播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與資訊科技、電訊、廣播、

電影檢查及電影業服務 (包

括管制不雅物品 )有關的事

宜

經濟 經濟局 經濟事宜 (與民航、郵政服

務、能源、電力及氣體安全、

旅遊業、商船及與海事有關

的事宜、保障消費者權益及

競爭政策等有關的事宜 )

生 生福利局

環境食物局

與醫療 生、公眾 生教

育、食物安全、漁農業等有

關的事宜

環境 環境食物局 環境和自然保育事宜及環境

生


